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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快讯
第二十四期 二零二一年七月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程序规定》出台

摘要：

• 2021年07月15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程序规定》（公告2021年第250号，
简称《海关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正式实施。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将充分遵循公正、公开、处罚与教育
相结合的行政处罚新原则。

• 《海关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为进出口人期盼已久。自从新的一轮中国海关大通关改革在全国广泛开展以来，
在尊重企业通关自主选择的前提下，海关积极推进“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等业务改革，目前已经可以
明显感觉到通关效能的显著提升。同时中国海关推进风险整体防控、精准防控，在征税、监管、稽查和打
私方面保持常态。随着企业自主申报的推行和海关加强事后监管，越来越多的申报问题在海关的稽核查中
被发现，大量的海关行政处罚案件随之出现且持续增加。从直接的影响上来判断，一方面，海关大量资源
可能被占用，用于处理统计错误、归类错误等危害轻微的行政案件；另一方面，企业享受通关效率提高的
同时，又面临一旦申报出现问题可能将被课以行政处罚等严重的经营风险。

• 在《海关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修订出台前，对轻微涉税等后果较轻的案件海关已经建立了允许企业通过主
动披露免予行政处罚的政策。同时，海关通过简单案件处理程序等对一些违法事实清楚，违法情节轻微的
案件进行处理提高办案效率的措施。修订后《海关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明确了海关行政案件程序多项要求，
使得海关可以对轻微或初次违法，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案件，不予行政处罚。对企业能证明自
己没有主观过错的案件，也不予行政处罚。

• 另外，《海关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进一步统一了回避、管辖、案件调查、处理、听证等规定。同时，增加
了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简易程序和通过简化取证、审核、审批等环节的快速办理程序。突出了海关行
政执法注重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宽严相济且兼顾效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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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21年1月22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本次《海关行政案件程序
规定》的修订出台，是在海关行政领域，贯彻《行政处罚法》上位法原则精神的具体体现。

同时，根据海关行政案件执法立法现状，修订整合了2006年以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听证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办理行政处罚简单案件程序规定》等法规。

2018年海关与检验检疫完成机构改革，形成新的海关职能结构，为适应海关执法需要，《海关行政案件程序规
定》的修订增加了针对检验检疫业务的相关内容。



2
© 2021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在中国印刷。

毕马威观察

《海关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发布实施将受到进出口相关企业的欢迎。因为该规定明确了企业没有主观过错的情
况下发生违反海关规定的情形可以不予行政处罚。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国际贸易总量第一的经济体，跨境货物贸
易额保持继续增长、跨境电商等新的交易模式不断涌现，带来了千变万化的商品和纷繁复杂的商业交易模式，海
关的法规也日益复杂，尤其是在海关税收征管中的归类业务、海关保税加工贸易监管业务和商品检验检疫业务等
专业领域，企业容易出现对复杂的法规规定的错误认识而造成申报问题，如果对此按破坏海关管理秩序故意违法
行为一样课以行政处罚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对于非主观过错不处罚的新规定将使处罚与行为相匹配，避免企
业因噎废食，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

《海关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发布实施将促进海关正在进行的各项通关改革和贸易便利化措施。该规定明确了海
关对于轻微的违反海关规定的行为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首次违法或者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近年来，海关提升了通关时效给企业通关带来了便利，同时海关通过规范申报、推行AEO认证等，促
进企业加强自身关务内控管理，提高报关质量。但是在实践中，毕马威发现，诸多企业包括很多跨国公司，业务
量迅速提升造成关务从业人员面临巨大压力，采购、物流、报关等各环节协调配合中一旦出现问题，容易发生违
反海关规定的情事。新的规定对于大量的、轻微的及时纠正的违规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给予较轻处罚甚
至不处罚，客观上减轻了企业经营风险及相关人员的从业风险，有利于维护关务人员开展正常业务的合法权益，
为企业积极参与海关各项改革，加强关务内控管理创造了良好环境。

《海关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发布实施将进一步深化海关行政案件处理的法治化规范化。该规定明确了海关行政
案件处理过程中管辖、回避、调查和处理、听证等各项程序，与时俱进的完善了近年来海关行政执法中面临的新
问题，例如增加规定海关应当文字、音像等形式对行政处罚进行全过程记录。尤其，新规定修订和增加了对于事
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及轻微的违反海关规定的简易程序和快速办理的程序，维护公正的前提下，提高了相关案件办
理的效率，节约了海关行政资源和企业的经营成本。

公告2021年第250号 重点增加和修订内容

第一章 总则 第三条 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
合

第二章 一般性规定 第七条 海关应当依法以文字、音像等形式，对行政处罚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
决定、送达、执行等进行全过程记录，归档保存。

第三章案件调查
• 第三十条 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要求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

出示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检查。
• 第四十四条 检测、检验、检疫、技术鉴定结果应当告知当事人。

第四章行政处理决定

• 第五十六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海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 第五十七条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第六十条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

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第六章简易程序和快速办
理（新增加）

• (简易程序)第一百零一条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下、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海关可以适
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 (快速办理)第一百零三条 对不适用简易程序，但是事实清楚，当事人书面申请、
自愿认错认罚且有其他证据佐证的行政处罚案件，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海关
可以通过简化取证、审核、审批等环节，快速办理案件。

• 具体修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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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进一步问题，请联系我们贸易与关务团队：

周重山
中国贸易与关务服务主管合伙人
毕马威中国
电话：+86 (10) 8508 7610
邮箱：ec.zhou@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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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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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颖
中国贸易与关务服务总监
毕马威中国
电话：+86 (20) 3813 8674
邮箱：philip.xia@kpmg.com

赵明
中国贸易与关务服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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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建议

如前所述，《海关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明确了相关案件的海关程序要求，但是一些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仍然存在，
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说明相关概念及定义，例如：

 违法行为轻微的具体量化标准什么？“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中所谓及时的具体时间定义？没有
危害后果的各种具体情形？

 初犯的定义是什么？当事人发生不同的违法行为初犯是否仍成立？

 当事人如何证明没有主观过错？具体的证据要求？

同时，对于进出口企业应该视自身不同的情况，深入理解规定的内容，研判可能的影响并积极采取必要的措施。

 新规定确定了首犯不处罚，非主观过错不处罚等行政处罚原则。对于已经发生较重的违法行为，正在接受海
关行政案件调查处理的少数企业，根据行政执法处罚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从是否构成首犯、是否有证据证明
非主观过错等方面研究是否适用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不予处罚的可能。

 新规定确定了简易程序和快速办理等行政处罚新程序。企业可以结合日常业务中发现的和发生的各种违反海
关规定的行为，采取主动披露等方式，或者简易程序和快速办理方式解决存在的关务问题。

 新规定确定了充分遵循公正、公开、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行政处罚新原则。对于有大量进出口业务的广大企
业，结合新规定中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适用不予处罚的规定，加强年度关务业务内部审计等措施，
及时发现存在的进出口海关申报问题，研究适当的解决方案，及时纠正，减少潜在的关务风险。

北方区

华东及华西区

华南区

虞亮（本文作者）
中国贸易与关务服务高级经理
毕马威中国
电话：+86 (21) 2212 3364
邮箱： liang.yu@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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